
吉林市拥军优属办法

(2010年12月22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209号公布 根

据 2016 年 9 月 6 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 236 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23 年 2 月 1 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 243 号第二次修

订 根据 2023 年 12 月 12 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 244 号第

三次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拥军优属工作，促进和巩固军政军民团

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区内的拥军优属工作。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是拥军优

属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实行拥军优属工作领导负责制。

市、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实行拥军优属工作目标管理

责任制，负责落实本部门、本单位拥军优属任务。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与部队建立联系制度，解

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部队建设中的问题。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有关单位应当建立拥军优属

服务组织、健全服务制度，帮助驻军部队和优抚对象解决实

际困难。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有关单位应当协助部队保护



军事设施，维护部队营区安全。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拥军优属工作中作出

显著成绩或者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有关单位应当为部

队完成国防建设、战备训练、军事演习、抢险救灾、执勤、

试验、生产等任务提供交通、住宿和其他生活保障，并严守

军事秘密。

第八条 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应当

优先解决国防建设和部队战备训练、营房（宿舍）改造、生

产使用的土地，按照最低标准依法收取各项费用。

部队新建用于社会化保障的后勤设施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的建设项目除外），经市人民政府认定后，免交基建前

期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九条 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残疾

军人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公园和风景区，免费参观纪念馆、

博物馆、展览馆。

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残疾军人凭有

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无人售票公共汽车。对城市公共交通企

业承担军人免费乘车所增加的支出，政府要适当给予经费补

助。

军用车辆可免费进入公园和风景区(禁入机动车的除

外)，免费通过公路、桥梁、港口、渡口、隧道，免费在停

车场停车，免征城市道路建设附加费。

第十条 公园、风景区、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长



途汽车站、火车站、医院、商店、收费停车场等场所应当设

立军人优先的优待标志。

铁路、公路、民航、港口等单位的售票场所应当对现役

军人和残疾军人设立优先售票窗口，设立军人等候室（区）。

第十一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有关单位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对部队的粮、油、蔬菜、副食品、水、电、

燃料和日用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供应工作。

第十二条 新闻单位应当加强拥军优属和国防教育宣

传报道，开设专栏、专题或者利用现有相关栏目、频道，宣

传人民军队的宗旨、传统和功绩。

第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开展科技拥军活动，积极参加驻军部队邀请

参与的军事科研课题的研究，帮助部队解决科技强军、科技

练兵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第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宣传部门、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部门应当开展文化拥军活动，积极组织图书馆、艺术

馆、文化馆（站）、电影发行、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等定期到

驻军部队开展图书阅览、放映、演出、培训等活动，并帮助

有基础条件的驻军部队建立图书馆（室）。

第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

育等部门应当开展教育拥军活动，积极做好军地两用人才的

培训教育工作，并适当减免有关费用。有条件的学校及其他

培训机构可结合实际举办专修班、培训班，招收部队官兵进

修学习，协助驻军部队搞好专业技术、退役士兵（士官）就



业的培训。

高级中学应当为报考军事院校的部队士兵提供师资及

场所。职业技术学校应当在师资、场地、技能考核、学习等

方面给予部队支持。大专院校应当积极动员和选送优秀毕业

生投身国防建设。

第十六条 义务兵服役期间，由所在地城区人民政府对

其家庭发放优待金。优待金标准不低于省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

第十七条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在待安

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逐月发放生活补助。

第十八条 承担安排退役士兵（士官）工作任务的单位

应当按时完成所在地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士官）

工作任务，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开出介绍信1个月

内安排退役士兵（士官）上岗，并与退役士兵（士官）依法

签订期限不少于3年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

非因退役士兵（士官）本人原因，接收单位未按照规定

安排退役士兵（士官）上岗的，应当从所在地人民政府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开出介绍信的当月起，按照不低于本

单位同等条件人员平均工资80％的标准逐月发给退役士兵

（士官）生活费直至其上岗为止。

第十九条 有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士官）任务的单位，

必须按照分配任务，接收安置残疾退役士兵（士官），并妥

善安排适合其身体条件的工作岗位。



对安排工作的残疾退役士兵（士官），所在单位不得因

其残疾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

第二十条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残疾军人、在乡复

员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按照属地原则

相应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享

受国家基本医疗保障。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进一步健

全完善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制度，保障水平应与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保证优抚对象现有医疗待遇不

降低。优抚对象就医按规定享受优惠和照顾。

参加上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但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较重

的优抚对象，按规定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和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第二十一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妥善安置随军家属。

家属随军前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职工的，应当

按照行业、专业对口的原则妥善安置就业岗位。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为下岗及无工作的随军家属提供免费职

业培训，并优先推荐就业，或者提供公益岗位。

第二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对从事个体经

营的革命烈士、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现役军人的亲属和残

疾军人持有关证件在办理个体（企业）注册、税务登记时，

应当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并优先办理个体（企业）注册、税

务登记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三条 现役军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

人、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就学时按照吉林市现役军人子



女优待入学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区民政部门应当将生活困难的重点优抚

对象按照规定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乡困难人口

医疗救助范围，享受相关救助待遇。

重点优抚对象由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的

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发放优待金。

第二十五条 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重点

优抚对象，住房面积中60平方米（含本数）以下的面积免收

供热费，超出面积部分供热费由个人承担。

第二十六条 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的优抚对象，在公

租房保障中优先予以解决。对符合条件并享受国家定期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租住公租房，可给予适当租金补助或者减免。

对居住农村的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纳入国

家或地方实施的农村危房改造相关项目范围。

第二十七条 卫生医疗机构实行烈军属、残疾军人、老

复员军人挂号、就诊、住院优先制度，酌情减免有关医疗服

务费用。

第二十八条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士官）的单位违反本

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

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对企业按照涉及退役士兵（士官）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0倍的金额处以罚款，并对接收单位及其

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



（一）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市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

役士兵（士官）工作任务的；

（二）未按规定与退役士兵（士官）签订劳动合同、聘

用合同的；

（三）与残疾退役士兵（士官）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

关系的。

第二十九条 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

务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义务；

逾期仍未履行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因不履

行优待义务使抚恤优待对象受到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一条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重点优抚对象是指无工资

收入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1-10级残疾军人、烈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1954年10月31日之前入

伍的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